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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预计

金额  

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后

预计金额  

2023 年度

发生金额 

2024 年 1 月

-10 月发生额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劳

务等 

博速电梯 

销售电

梯、提供

劳务、服

务 

市场定价 100 100 200 0 67.44 

小计  100 100 200 0 67.44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服务 

博速电梯 接受劳

务、服务  
市场定价 

50 100 150 0 26.42 

博创电梯 50 100 150 0 29.40 

小计  100 200 300 0 55.82 

总计  200 300 500 0 123.2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博速电梯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速电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良（先生）；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上李朗社区平吉大道平朗路 9 号万国城 B 座 B9C1；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梯及机电产品的购销及保养、安装、维修（仅限上门维修）

及相关技术咨询；电梯内装饰；电梯零配件的购销。（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除外）； 

实际控制人：柯良（先生）； 

最近一期财务主要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人民币 1,778.79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716.84 万元；

2023 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775.8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515.53 万元。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深圳市博速电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具体关联关系如下： 

深圳市博速电梯有限公司为公司监事贺映平女士之配偶柯良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市博速电梯有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博速电梯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深圳市博速

电梯有限公司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所需，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

和资信情况良好，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不会对公司带来交易风险。 

（二）东莞博创电梯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博创电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良（先生）；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鹿城北路 10 号 1 号楼 1105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日用电器修理；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电气信

号设备装置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实际控制人：柯良（先生）； 

最近一期财务主要数据（未经审计）： 



东莞博创电梯有限公司为公司监事贺映平女士之配偶柯良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东莞博创电梯有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莞博创电梯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东莞博创电梯

有限公司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所需，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

信情况良好，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不会对公司带来交易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本公司拟与博速电梯、博创电梯发生的关联交易

遵循公允、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将参照市场一般规则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公司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公司董事会决议签署并执行，协议自双方各自完成内部审议程序且经双

方签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拟增加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关联人销售电梯、提供安装、维保，以及关联人向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等日常经营性交易，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有利于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协同效应。 

（二）以上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三）以上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以上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四）以上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强履约能力。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 2024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决议。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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